
安徽省政府采购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34990020250917000207 

 

采购单位(甲方):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供应商(乙方):合肥优美家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购

买产品事宜订立本合同。 

 

一、产品型号、数量、合同价格、金额: 

序

号 
采购计划文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 

要求 

采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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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交

单 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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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 1 级能

效 

KFR-35GW/G

3-1 1.5 匹整

挂式空调 

美 的

/Midea 

KFR-35

GW/G3-1  

美的 1 级

能 效 

KFR-35GW

/G3-1 1.5

匹整挂式

空调 

 

29 

 

套 

 

2335 

合同总价（元） 67715.00 

合同总价（大写） 陆万柒仟柒佰壹拾伍元整 

备注:上述合同价款含产品价款、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税金。 

 

二、产品质量标准 

1、乙方保证其提供的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产品说明书中所规定的产品功能和性

能以及双方约定的特殊质量标准(如有)。 

2、特殊质量标准要求:【/】。 

 

三、包装及运输风险 

1、乙方向甲方交付的所有产品及相关配件或附随材料应当是该产品生产商生产的全新的合

格产品，并且符合生产商的产品出厂包装的要求。如乙方交付的产品包装不符合生产商产品

通常出厂包装要求，或产品存在划痕或被毁损的，则甲方均有权要求乙方做更换或退货处理。 

2、乙方承担产品交付甲方前的全部运输费用及运输风险。 

 



四、交货地点和方式 

1、交货地点:【安徽省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新桥校区】 

2、交货方式:由乙方负责运送至甲方指定交货地点。 

3、甲方收货联系人:【韩科长】联系电话:【17718192931】 

 

五、验收标准 

1、验收标准:按照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验收。 

2、甲方收货验收并不免除乙方对合同产品质量应当承担的质量责任，如甲方在使用合同产

品时发现合同产品在设计、制造、材料、工艺等方面存在缺陷或质量问题，乙方仍应承担相

应责任。 

3、乙方交付的产品如与本合同约定不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免费更换或退货处理，并

由乙方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关损失及费用。 

 

六、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1、本合同总价款(含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税金):小写:【67715.00】元，大写:【陆万柒仟柒佰

壹拾伍】元整。 

2、付款方式:安装完成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即人民币【67715.00】元(大写:【陆万柒仟

柒佰壹拾伍】元整)。 

3、乙方指定收款账户: 

户名:【合肥优美家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东七支行】 

账号:【1302 0134 0920 0079640   】 

 

七、保修期限及其他 

1.乙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供货、安装。 

2.成交价格包含所有安装辅材及搬运费、税费等所有其他费用。 

3.乙方承诺对于甲方所购买美的空调，实行整机六年包修。 

4.供货、安装期间服从采购人管理，不干扰学校正常教学和生活。 

5.负责打扫安装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等。 

6.安装结束后乙方通知验收，如果甲方在三个工作日内没有安排验收则视为验收合格。 

 

八、保密责任 



1、双方应对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知悉的双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经营计划和战略、客

户信息及其它非技术性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社会公众或第三方通

过任何途径出示、泄露，不得对上述信息进行复制、传播和销售。双方同时应约束其员工履

行保密义务。 

2、本条所约定的双方承担保密义务不因本合同行完毕而失效。 

 

九、不可抗力 

1、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以部分或全部

免除责任。 

2、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时，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应以合理方式立即将不

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通知另一方，并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 15 天内向对方发出事件发生地点

有关政府部门、公证机关或商会出具的证明，以证实不可抗力的存在;如因一方怠于通知而

造成另一方损失或损失扩大的，则怠于通知的一方应负责赔偿另一方的相应损失。 

3、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十、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

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其他 

1、本合同相关附件(如有),均为本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3、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一式【六】份，甲方执【五】份，乙方执【一】

份，同等有效。 

 

以下无合同正文，下接双方签署: 

 

甲方(盖章)：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乙方(盖章)：合肥优美家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签订日期： 

 


